语言文化学院2025年推生免遴选监督

管理细则

为确保学院2025年推免保研工作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杜绝徇私舞弊不正之风，特制定本细则。

一、学院成立推免生遴选监督小组

组  长：滕艳萍
成  员：田志强、蒋亚辉、魏凤、王保健、陈音稳

工作职责：负责制定本单位监督管理细则，监督推免生遴选，受理本单位有关申述及违规、违纪行为的调查，确保推免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

二、监督管理的具体事项

1.监督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成绩、学业成绩、专四成绩、科研成果得分的计算是否符合学校和语言文化学院关于推免保研的相关规定，是否进行公示。

2.监督学生的专业发展能力考核是否规范，得分是否客观、合理，是否进行公示，监督专业发展能力考核小组成员是否存在徇私舞弊行为。

3.监督推免保研工作程序是否符合学校和语言文化学院关于推免保研的相关规定。

4.负责推免过程中学生的书面申诉、投诉的异议处理等工作。

5.其他相关事宜。
三、监督管理的方式

通过实地调查、查阅资料、走访座谈等形式受理申诉或投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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